
上海市节能技改项目扶持资金申报和管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评审 

未通过 
通过 

项目管理审核 

项目申报 

市经信委对专项资金平台上申

报的项目随机抽取专家进行评审，形

成项目评审意见。 

市经信委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

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组织节能量审核

机构对项目节能量审核，根据审核结

果确定项目奖励资金清算意见。 

通 

知 

项 

目 

单 

位 先期资金拨付 

市财政局根据市经信委审核同

意下达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实施计

划和资金拨款报告，按项目管理合同

先期拨付 50%奖励资金到项目承担

单位。 

 

清算资金拨付 

市财政根据节能量核定结果和

市经信委对项目奖励资金的清算意

见决定奖励资金清算。 

市经信委每年印发两批节能技

改年度申报通知，项目单位在市经信

委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申报，经各

区县经委、各集团公司初审后上报至

市经信委，同时将书面申报材料提交

至市经信委。中央在沪单位和无主管

部门的企业可直接报送市经信委。 

支持项目单位通过技术改造和

技术升级，取得显著节能效果并具有

一定推广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 


